
建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三、第四條附表四修正草

案總說明 

建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係依據建築法

第七十三條第四項授權規定，於九十三年九月十四日訂定發布施行。

考量建築技術規則為便利行動不便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，及強化聚集

身心障礙、高齡者、產婦、出生嬰幼兒等環境認知度及行動能力較差

人員之場所防火避難安全，甫於本（一百零一）年修正該規則建築設

計施工編有關條文，擴大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，及明定供身心

障礙者、高齡者、產婦、出生嬰幼兒等照顧服務場所之新建、增建及

改建，應以防火構造及設備將場所分隔為二個以上之區劃空間，俾提

供火災暫時避難之據點。為配合健全建築物領得使用執照後之變更使

用管理制度，茲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，增訂建築物變更使用類組

為餐飲、加油（氣）站等公共建築物使用，應檢討設置無障礙設施；

及變更使用類組為供身心障礙者、高齡者、產婦、出生嬰幼兒等照顧

服務場所時，應增設防火區劃分隔數量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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